密云县高岭镇人民政府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密云县高岭镇人民政府编制的2012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报告后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图表。
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高岭镇人民政府党政办，电话：81081318、81081090。
 

 

密云县高岭镇人民政府
二O一三年三月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我镇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1名兼职工作人员，截至2012年底，高岭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
在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一年里，我镇切实加强领导，成立了由镇主要领导牵头、副镇长主管、党政办具体负责、机关各科室协助的政府信息公开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保密审查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协调、检查、监督、推进果园街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到了专门领导、专科落实、专人负责。完成了《高岭镇政府信息公开目录》、《高岭镇政府信息保密审查条例》、《高岭镇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编制工作。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从2012年1月截至2012年12月我街道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4条，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我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所掌握的信息，除依法不予以公开的，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信息，均做到主动予以公开。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我镇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做了政府网站工作，即主要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本镇2012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二）答复情况
 

 

因无申请，故没有答复情况。
 

 

四、人员和收支情况
 

 

（一）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职人员共1人。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2012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
 

 

2012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
 

 

（四）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
 

 

2012年本机关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共计0元。
 

 

五、咨询情况
 

 

2012年，我镇共接受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0人次。
 

 

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12年，针对本镇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针对本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
针对本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0件。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
 

2012年我镇的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上级要求的建设水平以及政务、社会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公众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充实。三是应进一步处理好公开和保密的关系，把握好尺度。
2013年我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一是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氛围；二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长效机制，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三是抓好政府信息公开场所建设，落实依申请公开受理机构，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
